
对武汉好又多百货商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假冒专利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公告
2010年2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超市进行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的“高雄花洒”包装上标有“产品专利号：ZL99313998.1”字样，且该商品及包装上未标明生产日期。经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专利ZL99313998.1于2000年4月26日被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但因未按照期限缴纳或缴足年费和滞纳金已于2001年9月22日专利权终止。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不能提供该专利有效的证明材料，只提交了标有日期为“2007年2月15日”购进一批该产品的“商品销售单”。该证据缺乏真实性与关联性，不予采信。该专利权终止后，当事人依然销售具有该专利标识的产品。以上事实，有花洒样品、花洒在柜上的照片、专利案件抽样取证笔录、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笔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为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标有“产品专利号：ZL99313998.1”字样的“高雄花洒”，消除该产品包装上的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经改正之后的产品方可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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